
社區發展季

中
攀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台
(
八
六
)
內
社
字
第
八
六
刊

八
九
八
二
八
號
令
發
布
第

中
攀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台
(
八
八
)
內
中
社
字
第
忱

八
八
一
回
一
。
一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
九期
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施
行
組
則

第第第第

四

第

五

條條

本
細
則
依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(
以
下
簡
稱
本
法
)
第
五
十
六
條
規
定
訂
定
之
。
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、
第
三
款
，
第
六
條
第
一
款
至
第
三
款
所
定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;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所
定
曾
在
公
、
私
立
相
關
社

會
福
利
機
關
(
構
)
、
團
體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業
務
之
認
定
及
其
他
有
關
審
查
事
項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設
審
查
小
組
辦
理
之
。
經
審
查
合
格
者
，
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發
給
資
格
證
明
。
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款
所
定
國
內
已
設
立
十
年
以
上
之
宗
教
大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，
應
具
有
下
列
各
款
之
情
形
:

一
、
本
法
公
布
施
行
前
，
己
設
有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之
宗
教
團
體
附
設
宗
教
教
義
研
修
機
構
。

一
一
、
經
內
政
部
認
可
設
立
有
案
十
年
以
上
。

依
本
法
第
八
條
規
定
請
領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時
，
應
填
具
申
請
書
，
並
檢
具
下
列
文
件
及
證
書
費
，
送
請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核
辦.. 

一
、
考
試
院
頒
發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或
社
會
工
作
師
檢
竅
及
格
證
書
影
本
。

一
一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正
、
反
面
影
本
。

三
、
最
近
一
年
內
二
寸
正
面
脫
帽
半
身
照
片
三
張
。

依
本
法
第
九
條
規
定
請
領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業
執
照
時
，
應
填
具
申
請
書
，
並
檢
具
下
列
文
件
及
執
業
執
照
費
，
送
請
執
業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或
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核
辦
.. 

一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影
本
一
份
。

一
一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正
、
反
面
影
本
。

條條條

nhU 
A

斗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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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\ 七八

條

一
一
一
、
最
近
一
年
內
二
寸
正
面
脫
帽
半
身
照
片
三
張
。
鷗

四
、
擬
執
業
機
構
出
其
之
證
明
文
件
。
發

五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會
員
證
書
影
本
。
但
有
本
法
第
五
十
三
條
之
情
形
者
，
免
繳
。
展

季

社
會
工
作
師
依
本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報
請
備
查
時
，
應
填
具
申
請
書
，
並
檢
真
執
業
執
照
及
有
關
文
件
，
送
由
原
發
執
業
執
照
機
關
刊

信
用

依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.. 

九

一
、
停
業.. 

於
其
執
業
執
照
註
明
停
業
日
期
後
發
還
。
十

九

二
、
歇
業
.. 

註
銷
其
執
業
執
照
。
期

三
、
復
業
.. 

於
其
執
業
執
照
註
明
復
業
日
期
後
發
還
。

四
、
變
更
執
業
行
政
區
域
.. 

註
銷
其
執
業
執
照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依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規
定
申
請
設
立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時
，
應
填
具
申
請
書
，
並
檢
真
下
列
文
件
及
開
業
執
照
費
，
送
請
開
業
一
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核
辦
.. 

7 
A

吐

一
、
依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所
定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執
行
業
務
證
明
文
件
。

4

二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影
本
一
份
。

三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業
執
照
影
本
一
份
。

四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正
、
反
面
影
本
。

五
、
擬
開
業
事
務
所
所
址
之
使
用
權
利
證
明
文
件
影
本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依
本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申
請
變
更
登
記
時
，
應
填
具
申
請
書
，
並
檢
具
開
業
執
照
及
有
關
文
件
，
送
由
原
發
抖
抖

開
業
執
照
機
關
依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.. 

民國

一
、
停
業.. 

於
其
開
業
執
照
註
明
停
業
日
期
後
發
還
。
九

一
一
、
歇
業
註
銷
其
開
業
執
照
。
什

一
二
、
復
業.. 

於
其
開
業
執
照
註
明
復
業
日
期
後
發
還
。
年

九

四
、
遷
移
或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變
更
.. 

辦
理
變
更
登
記
。
但
變
更
原
行
政
區
域
時
，
應
註
銷
其
開
業
執
照
。

月

條條



第

九

第
十
條

第
十
一
條

第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第
十
五
條

條

本
法
所
發
證
照
囡
遺
失
、
滅
失
或
污
損
而
申
請
補
發
或
更
新
時
，
除
應
填
具
申
請
書
及
檢
具
證
書
費
或
執
照
費
外
，
並
檢
附
下
列
文
件
，
向
斟

原
發
證
照
機
關
辦
理
.. 

發

一
、
證
照
遺
失
、
滅
失
者
，
檢
送
其
結
書
一
份
。
展

季

一
一
、
證
照
污
損
者
，
檢
送
原
發
證
書
或
執
照
。
刊

信
用

三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正
、
反
面
影
本
。
九

四
、
最
近
一
年
內
二
寸
正
面
脫
帽
半
身
照
片
二
張
。
十

九

補
發
或
更
新
之
證
照
應
記
明
補
發
或
更
新
之
字
義
及
其
日
期
。
期

本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所
稱
遷
移
而
轉
介
，
係
指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遷
離
原
執
業
之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行
政
區
域
者
。
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選
派
參
加
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會
員
代
表
人
數
，
由
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按
各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
會
員
人
數
或
其
應
繳
納
常
年
會
費
之
比
例
定
之
。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選
派
參
加
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會
員
代
表
按
比
例
分
配
，
一

不
足
一
人
者
，
以
一
人
計
;
選
派
參
加
全
國
聯
合
會
之
會
員
代
表
，
各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至
少
應
有
代
表
一
人

。

8A坐

直
轄
市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代
表
之
產
生
，
準
用
前
項
規
定
。

4

前
二
項
會
員
代
表
人
數
，
應
於
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及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聯
合
會
章
程
中
定
之

。
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應
繳
納
常
年
會
費
;
其
金
額
及
繳
納
期
限
，
應
於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聯
合
會
、
省
社
會
工
作
師

公
會
章
程
中
定
之
。
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〉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對
於
入
會
或
出
會
之
會
員
，
應
分
別
造
具
名
冊
，
每
三
個
月
分
送
中
央
及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本
法
第
三
十
七
條
所
稱
會
員
名
冊
，
應
載
明
下
列
事
項
.. 

一
、
姓
名
。

一
一
、
性
別
。

一
二
、
出
生
年
月
日
。

四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字
號
。

五
、
執
業
執
照
字
號
。

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八
條

第
十
九
條

第
一
十
條

第
二
十
一
條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六
、
開
業
執
照
字
號
。

七
、
執
業
機
關
(
構
)
、
團
體
之
名
稱
、
地
址
及
電
話
。

八
、
現
任
本
職
。

九
、
戶
籍
地
址
及
電
話
。

十
、
通
訊
地
址
及
電
話
。

本
法
第
三
十
七
條
所
稱
職
員
簡
歷
冊
，
應
註
明
屆
別
並
載
明
下
列
事
項
.. 

一
、
職
別
。

二
、
姓
名
。

三
、
性
別
。

四
、
出
生
年
月
日
。

五
、
學
歷
。

六
、
經
歷
。

七
、
現
任
本
職
。

八
、
戶
籍
地
址
及
電
話
。

前
項
第

一
款
之
職
別
，
應
依
序
分
別
填
明
理
事
長
、
常
務
理
事
、
理
事
、
候
補
理
事
、
監
事
會
召
集
人
、
常
務
監
事
、
監
事
或
候
補
監
事
等
。

本
法
第
四
十
二
條
、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四
十
五
條
所
定
限
期
改
善
，
以
三
十
日
為
限
。

本
法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四
十
五
條
所
處
之
罰
鍍
及
限
期
改
善
，
其
第
二
次
處
分
應
自
第
一
次
限
期
屆
滿
後
行
之
，
其
第
三
次
處
分
應
軒

自
第
二
次
限
期
屆
滿
後
行
之
。
民
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依
本
法
第
四
十
二
條
至
第
四
十
七
條
規
定
處
罰
鍵
時
，
應
填
真
處
分
書
，
受
處
分
人
接
獲
處
分
書
後
，
應
於
呵
呵

三
十
日
內
繳
納
罰
錄
。
十

一

本
法
及
本
細
則
所
定
之
書
表
格
式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年

九

本
細
則
自
發
布
日
施
行
。

日
川




